
 
 

                                     

证券代码：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9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3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6:00 

（2）召开地点：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B 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

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现场方式召开 

（4）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 

（5）主持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列席人员：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

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

告》及《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的净利润 52,879,612.83元，期末可供母公司分配利润 2,008,771,108.59

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以2022年 12月 31日总股本1,215,237,535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本次分配派

发现金红利 133,676,128.85 元。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22 年末对各类资产等进行了核查。2022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5,547.85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23 年度拟向各银行申请 67.1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具体如下： 

子议

案 
银行名称 

拟申请的银行授
信额度（亿元） 

（一）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 10.0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西湖支行 8.6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6.00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4.00 

（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3.00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6.00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6.00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分行 2.00 

（9）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城支行 3.00 

（1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2.00 

（1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3.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4.50 

（1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00 

（1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3.00 

（二）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3.00 

合      计 67.10 

上述第 1 项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上述第 2 项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二年内有效；董事

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23 年度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申请总额 56.35 亿元银

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子议案 申请单位及银行 
申请的银行
授信额度（亿
元） 



 
 

                                     

（1） 安徽诚志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 0.20 

（2） 
安徽诚志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向蚌埠农村商业银行有限
公司吴小街支行 0.05 

（3） 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国防支行 

0.10 

（4） 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 1.00 

（5） 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分
行 1.00 

（6）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行 15.00 

（7）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10.00 

（8）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10.00 

（9）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5.00 

（10）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5.00 

（11）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西海岸分行 3.00 

（12）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支行 1.00 

（13）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绍兴路支行 1.00 

（14）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支行 

1.00 

（15）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支行 1.00 

（16）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1.00 

（17） 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1.00 

合      计 56.35 

上述第（1）-（3）项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

年内有效；上述第（4）（5）项议案为中长期贷款，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

关协议签署之日起八年内有效。上述第（6）-（10）项议案为中长期项目贷款，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五至十年内有效，上述第（11）-

（17）项议案为银团方式中长期项目贷款，以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公司的土

地及在建工程抵押，公司连带责任担保，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

签署之日起十七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南京诚志 2023 年度为诚志永清、诚志供应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2023 年度公司子公司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拟为下

属子公司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总额 59.8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拟为下属子公司海南诚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总额 4 亿元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子议案 申请单位及银行 申请的银行授
信额度（亿元） 

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 

（1）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 

5.00 

（2）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1.00 

（3）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4.50 

（4）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2.30 

（5）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4.00 

（6）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1.50 

（7）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2.00 

（8）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1.00 

（9）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0.50 

（10）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2.00 

（11）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1.00 

（12） 
海南诚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 2.00 

（13） 海南诚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分行 

2.00 

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 

（14）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 

10.00 

（15）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8.00 



 
 

                                     

（16）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 7.00 

（17）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5.00 

（18）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5.00 

合      计 63.80 

上述第（1）-（13）项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

年内有效；上述第（14）-（18）项议案为中长期项目贷款，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五至十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暂时闲置资金，发挥集团资金归

集、统筹管理作用，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同意

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暂时闲置资金适时进行投资理财，为公司及

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资金委托理

财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

3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解释 15 号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

称“试运行销售”）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22 年 12 月 13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

31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解释 16 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

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公司本年度提前施

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

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故公司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

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经营管理能力，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公司根据《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

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王欣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后），

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14、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子公司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议案 1、3、4、5、7、8、9、10、15 将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议案 5、7、9、10、13、15 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



 
 

                                     

附：简历 

王欣女士，1973 年 9月生，硕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

业。曾任丰田通商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非铁及有色金属部经理，北京世纪恒成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通州商务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清华大学

河北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清控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财务总

监，现任清控资产管理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截至目前，王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其它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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